
臺北市中正區永昌里第13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編印

臺北市中正區永昌里第13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
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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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

玟

如

33

年

11

月

13

日

女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臺北市弘道國民中學畢

業

第十、十一、十二屆永昌

里里長、第一、二屆臺北

市中正區新永昌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永昌里守望

相助隊隊長、中正區環保

義工分隊長、臺北市績優

里長。任內無論守望相助

隊評比、社區發展工作評

鑑、環境維護執行成效、

鄰里公園評選、里民活動

場所評鑑、睦鄰互助評比

屢獲肯定。

1、  持續關懷獨居長者、低收、中低收、近貧、身障等弱勢，分發政府、公益團

體及善心人士捐贈之物資。

2、  持續提供長者共餐服務。

3、  持續辦理「食享冰箱」，發揮不浪費食物的互利共享精神。

4、  持續維護里內廢棄公有地改造的7塊綠地空間及1座鄰里公園，提高居家環境

品質。

5、  持續美化斑駁巷弄與牆面。已完成知名的作品包含「時光走廊-牆面彩

繪」、「愛在巷弄綠意間-馬賽克拼貼」。

6、  持續運作社區守望相助隊。

7、  持續爭取學區改劃，請市府正視本里子弟就讀國語實小的需求。

8、  持續爭取YOUBIKE腳踏車租借站。

9、  持續協助都更，杜絕有心人士趁機操作，嚴格為住戶權益把關。

10、  持續舉辦節慶活動、睦鄰活動，增加街坊互動與親子同樂。

腳踏實地事必躬親，今日政見明日政績，鄰里建設有目共睹，讓您以永昌為榮!

2
朱

福

進

53

年

3

月

27

日

男

臺

北

市

無 螢橋國中 雙園國小導護志工

一、  強力建請下任市長發放敬老津貼，以及應有福利。

二、  招募巡守隊員，延長巡守時間，確保夜歸婦女安全。

三、  每年里建設經費，絶對透明公告，並公開聘請工作人員絶不循私。

四、  爭取里內全面安裝廣播系統，讓里民迅速瞭解應知訊息。

五、  成立環保志工，定期打掃街道，確保里內環境衛生。

3
胡

書

惠

67

年

3

月

25

日

女

臺

北

市

無 松山商職畢業 賀香麵館負責人

1.  美化環境、綠化家園、提升社區環境改造。

2.  社區安全防護、緊急救護協助、幼兒老人照護。

3.  社區保姆服務系統、照顧里民、扶老攜幼。

4.  經費透明化。

5.  創新、改造、和睦、安定、進步。

第1034投開票所地點：汀州路1段242巷17號1樓【永昌里里民活動場所】（永昌里1,3-6鄰）

第1035投開票所地點：詔安街236號【聖維雅納天主堂】（永昌里2,14-21鄰）

第1036投開票所地點：中華路2段441巷10號1樓【榮美基督教協會】（永昌里7-13鄰）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

時止。

二、  選舉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

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

選舉投票權。

三、  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

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如國民身分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

於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

發）。

　　(三)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

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  選舉票顏色：粉紅色。

五、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圈選二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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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七、  妨害選舉之處罰：請參見臺北市 

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 

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

※  請使用選舉委

員會製備之圈

選工具圈蓋選

舉票，選舉票 

「 蓋 章 」 或 

「按指印」， 

無效。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依法務部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檢舉人檢舉賄選案

件，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

獎金新臺幣50萬元。如發現賄選情形，請撥打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0800-024099撥通後

再按4，或參見臺北市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所列檢舉專線。


